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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(公布版)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，該部查核國防部所屬海軍陸

戰隊指揮部辦理「慈暉九村整修工程」，疑

有人員偽造廠商報價單及風雨試驗紀錄表等

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據審計部函報，該部查核國防部所屬海軍陸戰隊指

揮部辦理「慈暉九村整修工程」，疑有人員偽造廠商報

價單及風雨試驗紀錄表等情案。案經參酌審計部函報本

院資料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5年2月9日詢問國防部軍備

局副局長及相關人員，另國防部將相關資料於同年3月26
日補充到院，全案業經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

：

一、海軍陸戰隊指揮部自辦「慈暉九村整修工程」，採購

過程肇生偽造為蒐集商情資訊需要所提出之3家廠商

報價單，並疑有偽造鋁門窗框風雨試驗紀錄表等情，

凸顯單位內控失當、訓練不足，且業務承辦人員專業

能力欠缺及法紀觀念淡薄，實有檢討改進之必要；海

軍司令部於本案疏於督導，亦難辭其咎。

(一)刑法第210條規定：「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

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同法

第216條規定：「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，

依偽造、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

項之規定處斷。」是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採購案件

，用於分析商情之廠商估價單及工程工項試驗報告

如涉偽造、變造及行使犯行，將依前開規定審究論

處，合先敘明。

(二)本案海軍陸戰隊指揮部(下稱陸指部)辦理「慈暉九

村整修工程」過程及缺失查核情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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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陸指部為辦理職務宿舍整新，自辦本案整修工程，

本採購案係採公開招標、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方

式辦理，於111年7月11日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
項辦理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商情參考資料，陸指部

岸工處工參官姬○○於111年7月27日簽陳第1次
招標商情資料，係洽三○開發營造有限公司（下

稱三○營造公司）、凱○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凱○

營造公司）及嘉○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嘉○營造

公司）等3家廠商訪價，各工項預算單價係取3家
廠商最低報價。並分別於111年8月26日、9月8日
、10月4日、10月20日、11月4日及11月17日以預

算金額新臺幣(下同)4,600萬元辦理第1至第6次公

開招標，均因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定家數而流標

。

2、嗣後陸指部重新檢討商情，由該指揮部岸工處工

兵官李○○於111年12月5日簽陳修正預算商情資

料，仍洽三○營造公司、凱○營造公司及嘉○營

造公司等3家廠商訪價，各工項預算單價係取3家
廠商最低報價。重新檢討商情修正預算為4,950萬
元，底價為4,700萬5,518元，復於111年12月15日
辦理第7次公開招標，亦因無廠商投標或未達法

定家數而流標。嗣於111年12月23日辦理第8次公

開招標，計有永○營造有限公司(下稱永○營造

公司)、誠○營造有限公司、凱○營造有限公司

等3家廠商投標，經開標審查結果，終以4,699萬
9,000元決標予永○營造公司。

3、經審計部查核，本案陸指部於111年7月27日簽陳

第1次招標商情資料，以及111年12月5日簽陳修

正預算商情資料，均係洽三○營造公司、凱○營

造公司及嘉○營造公司等3家廠商訪價，各工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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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單價係取3家廠商最低報價。惟三○營造公

司已於108年7月10日廢止公司登記，且該3家廠

商報價單繕寫筆跡雷同，所蓋公司橢圓章形式相

同，疑由陸指部人員為取得廠商報價單，偽造3
家廠商報價單，足生損害於陸指部商情作業正確

性。

4、此外，本案「慈暉九村整修工程」契約詳細價目

表參8.編列「鋁門窗框風雨試驗」工項數量5式，

且均已估驗計價。惟審計部於113年5月8至9日至

陸指部抽查該工程辦理情形，經陸指部人員於113

年5月8日提供鋁門窗框風雨試驗暨會驗紀錄表，

及王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王○公司）出具

112年5月18日之風雨試驗紀錄表1式，顯示僅施

作鋁門窗框風雨試驗1式，與上開契約規定之5式

不符。陸指部人員雖於隔日（113年5月9日）補

充同一試驗機構（王○公司）出具之風雨試驗紀

錄表4紙，惟經比對該5式風雨試驗紀錄表記載內

容，發現其中會驗人員、風雨試驗單位主管、記

錄人員等人之簽名字跡、大小及位置均相同；又

出具4式風雨試驗紀錄表之試驗日期均為113年5

月19日，不僅非屬本工程履約期間，且為審計部

查核日之10日後，顯不合理，疑陸指部人員偽造

該4式風雨試驗紀錄表，足生陸指部估驗計價正

確性，而涉有違反刑法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嫌。

(三)政府採購案為符合市場行情，辦理採購機關應於招

標前進行訪商詢價，作為預算編列、製作底價之基

礎資訊以利順利決標。訪商詢價應考量市場行情，

確認需求標的或規範後，可運用多重管道蒐整商情

資料，並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開於網站之

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、相關同業公會(商會、協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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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會員名錄、行業廠商、各相關產業或專業報刊雜

誌及辦理採購機關以往採購之商源、價格紀錄等訪

價、詢價多種方式，並非侷限類如本案僅向行業廠

商詢價等一種形式辦理。經查，本案陸指部李姓承

辦人自111年7月承接此案，於111年7月11日至18日

公開徵求商情卻未有廠商報價，遂於同年月23日要

求其舅舅協助提供疑涉偽造的3家廠商估價單；因

流標撤案修正工項重新公告，李員復於111年12月3

日洽其舅舅再次提供另一份疑涉偽造的3家廠商估

價單作為詢價資料。然而，李員於公開徵求廠商報

價未果後，自應選擇其他管道蒐整商情，卻因國防

部採購部門要求商情分析需3家廠商估價單，且本

案急於辦理公開招標，遂偽造3家廠商報價單，此

為李員所坦認不諱，亦肇生損害陸指部商情作業之

正確性。李員未思以正規途徑取得標案參考商情，

卻以偽造廠商報價單方式為之，足見李員專業能力

欠缺及法紀觀念淡薄，致生不法。又李員所提供之

報價單附於簽辦標案，然其所屬單位各層級長官於

文件資料審核過程中，縱未能如審計部人員能查核

出其中三○營造公司已於108年7月10日廢止公司登

記，然該3家廠商報價單繕寫筆跡雷同，所蓋公司

橢圓章形式相同，為顯而易見跡證，卻未能發現，

亦顯示該單位內控失當，未能即時糾正錯誤。另國

防部採購部門要求商情分析均需以3家廠商估價單

方式提供，有礙蒐整商情資料可運用多重管道方式

辦理，亦宜再予檢討。

(四)此外，依據本案陸指部於114年9月30日約談李員自

述：「……審計部查核當天發現風雨試驗報告契約

為5式，現場資料應為5份，經查僅有1份報告，4份
報告遺失，與契約不符，該部請職尋獲有無資料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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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，職當下電洽承商『永○營造有限公司』詢問風

雨試驗報告公司有無備份存查，該公司回覆檔案交

出後無存查，請職電洽協力廠商『英○○實業有限

公司』詢問有無存查，續該公司尋獲職遺失四份報

告後，電傳職供審計部佐證……。」惟本案鋁門窗

框風雨試驗紀錄表除第1式為正本外，其後補送的

第2至5式均為影本，下方「會驗人員簽章」、「風雨

試驗單位」欄位明顯影印自第1式紀錄表，且日期

所填年份亦屬錯誤，顯係偽造之紀錄表。爰此，若

非李員自述內容並非事實，即是當初便以偽造之第

2至5式風雨試驗紀錄表作為辦理驗收之依據或根本

未確實驗收，而李員將不實文件資料提供審計機關

作為補件或佐證，以及李員長官對其行為竟毫不知

情，凸顯陸指部人員管理及法治教育均亟待落實。

(五)綜上，海軍陸戰隊指揮部自辦「慈暉九村整修工程」

，採購過程肇生偽造為蒐集商情資訊需要所提出之

3家廠商報價單，並疑有偽造鋁門窗框風雨試驗紀

錄表等情，凸顯單位內控失當、訓練不足，且業務

承辦人員專業能力欠缺及法紀觀念淡薄，實有檢討

改進之必要；海軍司令部於本案疏於督導，亦難辭

其咎。

二、本案除肇生偽造3家廠商報價單及4式風雨試驗紀錄表

情事外，亦發現有自辦監造管理效能能力不足、驗收

程序不完備、鋁門窗框風雨試驗實驗室欠缺公正性，

以及遲遲未能釐清有無辦理4樘鋁門窗框風雨試驗等

相關缺失，陸指部辦理本案採購未臻嚴謹，確有檢討

改進之必要。

(一)陸指部辦理本案慈暉九村整修工程案係由該部自辦

監造，而非採用委託工程專業管理 (Professional 
Construction Management，PCM）制度，在管理效能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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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許多缺失，多項作為未符合常規。經查，本案

於辦理鋁門窗框風雨試驗時，樣品送達檢驗單位並

無簽收紀錄，送驗時軍方亦無出車紀錄，甚至由承

包廠商出車載往檢驗單位，全部流程僅憑承辦人與

監工人員口述說法，其樣品送驗程序控管甚至不如

一般民間網購商品物流程序嚴謹。且在鋁門窗框樣

品送驗過程中，亦未如一般工程（如混凝土樣品）

貼上明顯標籤，並由送驗、會驗機關及檢驗單位共

同簽認記錄等相關作為，承辦人員專業度不足且便

宜行事，一旦發生問題即無法提出任何佐證資料，

陸指部允宜建立相關標準作業程序，檢討現行缺失，

要求各承辦單位於自辦監造時應嚴格恪守流程規定。

(二)又查，本案驗收程序中驗收人員只驗實物，未落實

書面資料審查，致使契約中已明確要求應有5樘鋁

門窗框風雨試驗紀錄表，但現場僅有1份試驗紀錄

表時，驗收人員仍判定合格，疑涉驗收不實。縱本

案承辦人李員自述確實有將另外4樘鋁門窗框送驗，

且當時任工程監工的楊○○(後改名楊○○)士官長

亦自述確有在另外4張紀錄表上簽名，但李員始終

無法提出該4表以自證。然而，本案承包廠商永○

營造公司於114年9月10日回函國防部說明：「……

本公司成立多年來之工程經驗，每案之鋁窗風雨試

驗均為1樘，於收到來函時才得知此案風雨試驗為5
式，結算時並未仔細核對僅按系爭工程原詳細價目

表數量辦理結算，本公司容有疏失，並非故意為之

，此案已於112年11月27日驗收合格在案，且倘有

溢領亦願意繳回溢領之工程款。」爰此，承包廠商

坦認未依契約辦理5式鋁門窗框風雨試驗，陸指部

卻能合格驗收，確有缺失。

(三)再者，本案承包廠商永○營造公司針對該工程鋁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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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部分係由協力廠商英○○實業有限公司(下稱英

○○公司)負責，而英○○公司將鋁門窗框送往王○

公司進行風雨試驗並出具證明。進行試驗應具有高

度公信力及可信賴度，惟依據財政部財稅資料顯示

，王○公司亦從事鋁金屬製品的製造，該公司的財

稅營業項目為鋁精鍊、鋁或鋁合金粗製品製造、其

他金屬建築組件製造、其他金屬模具製造等。而國

防部於本院詢問及其後補充資料時亦指出，王○公

司有從事鋁門窗的製作銷售，本案鋁門窗委由王○

公司辦理試驗係由承包廠商自行決定，承辦人李員

並未加以審查，導致試驗報告由非第三方公證單位

出具。因王○公司與英○○公司屬於同行業的公司

，且陸指部復未於事前評估該公司試驗能力，遂由

承包廠商主導送往該公司，所作成之實驗室試驗報

告有欠缺客觀公正性之虞。是以，陸指部自應正視

並審慎妥處，未來允應尋找更具公正性且與廠商無

利害關係疑慮的第三方認證單位進行檢驗，以杜爭

議。

(四)此外，國防部於本院詢問時陳稱：「本案鋁門窗框

依據本案工程依契約『附錄4、品質管理作業』條

款訂定，應由符合『CNS17025』規定之實驗室辦理

；故試驗依本案契約圖說B-5要求，應辦理氣密性、

水密性及風壓試驗等3項試驗。」然而，該部於本

院詢問後補充資料中卻又陳稱：「依本案工程契約

附錄4、品質管理作業第1點1.1規定『下列檢驗項目

，應由符合CNS17025（ISO/IEC17025）規定之實驗

室辦理……。』其中主要項目計有水泥混凝土、瀝

青混凝土、金屬材料、土壤及高壓混凝土地磚等5
大項，並無鋁門窗風雨試驗項目。」國防部對於鋁

門窗框需否進行實驗室試驗前後說法不一，已屬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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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且鋁門窗框風雨試驗縱非該工程契約中所規定

應由實驗室辦理之項目，惟依本案工程採購契約詳

細價目表〔契約〕第16頁第8項次所載，鋁門窗框

風雨試驗係為付費工項(18,987元X5式=94,935元)，

陸指部對於試驗的品質自有把關之責，並應重新檢

討試驗機關(構)的遴選及試驗過程的完整性，使是

類檢測及結果信而有徵。

(五)此外，依據國防部海軍司令部案件報告書該工程監

工楊○○士官長陳述：「我是擔任監工職務，在112
年5月18日有抽測窗戶風雨測試，當日有完成測試

並出具報告，惟後續發現契約內容為5樘，我印象

中於隔日由另一個監工洪○○上士(已於113年退伍

)於5月19日再送驗4樘，並於後續測試完拿取4份報

告，拿到報告由我簽名後，便轉交給工程官李○○

上尉。」據上，楊士官長時任本案工程監工，證明

112年5月19日第2至5式共4樘鋁門窗框由洪○○上

士送往王○公司進行風雨試驗，並於該4式紀錄表

上簽名，此雖與李○○上尉所陳述內容相符，卻與

承包廠商所述相悖。陸指部除將本案移送司法機關

外，仍應進行行政調查，俾澈底釐清案情。

(六)綜上，本案除肇生偽造3家廠商報價單及4式風雨試

驗紀錄表情事，亦發現有自辦監造管理效能能力不

足、驗收程序不完備、鋁門窗框試驗實驗室欠缺公

正性，以及有無辦理4樘鋁門窗框風雨試驗卻遲遲

未能釐清等相關缺失，陸指部辦理採購案未臻嚴謹

，確有檢討改進之必要。

調查委員：賴鼎銘、葉宜津

　 　


